
《电讯条例》 

(第 106 章) 

 

 

类别牌照 

 

 

《电讯条例》第8(1)(aa)条 

 

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通讯事务管理局行使《电讯条例》(第 106 章) 第7(5) 及7B(2) 条所

赋予的权力，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登本牌照。本牌照将

于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效。 

 

 

1.  释义 

 

1.1 在本牌照内－ 

 

「管理局」指根据《通讯事务管理局条例》（第 616 章）第3 条

设立的通讯事务管理局； 

 

「第一类服务」指包含下列特性的对内电讯服务 

 

(a) 用作传送可与其他类型通讯整合的实时话音通讯； 

 

(b) 能够让客户拨出电话至获指派香港号码计划内的号码的

人士及接听这些人士的来电； 

 

(c) 客户获指派香港号码计划内的号码；及 

 

(d)  并非本牌照所界定的「第二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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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服务」指包含下列特性的对内电讯服务 

 

(a) 用作传送可与其他类型通讯整合的实时话音通讯； 

 

(b) 能够让客户拨出电话至获指派香港号码计划内的号码的

人士及接听这些人士的来电； 

 

(c) 客户获指派香港号码计划内的号码；及 

 

(d) 在提供服务时， 

 

(i) 类别牌照持有人(及其代理、承办人及转售商，如

适用)在促销、推广或宣传有关服务的资料上标明

其服务为「Class 2 service」(若资料以英文撰写)或

「第二类服务」(若资料以中文撰写)；或 

 

(ii)  以代替(i)，类别牌照持有人遵从管理局所发出的

指令中列明的有关条件。 

 

「类别牌照持有人」指根据本牌照条件第2.1 条获发牌照的人； 

 

「持牌电讯营办商」指传送者、服务营办商或任何根据本条例获

发牌的电讯营办商，并与类别照持有人订立协议、安排或协定以

提供任何电讯服务； 

 

「本条例」指《电讯条例》(第 106 章)。 

 

1.2 在本牌照中，除另有规定外，所有的字或词句的涵义与该字或词

句在本条例或根据本条例订立的规例中的涵义相同。 

 

1.3  解释本牌照时，无需理会标题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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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牌照的批给 

 

2.1  在符合本牌照的条款及条件的情况下，任何人士将获发牌在业务

运作中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2.2  在条件第2.1 条述及的人士不获发牌设置或维持任何电讯设施以在

本牌照下要约提供电讯服务。 

 

2.3 在不妨碍条例及前述条文的一般性原则下，如管理局向条件第 2.1 

条述及的人士送达通知，告知该人不合资格获发本牌照，该人即

不合资格获发本牌照。如任何人不合资格获发本牌照，除非及直

至管理局撤销上述的不合资格通知，否则该人按条件第 5 条所作

出的任何登记申请将不获管理局接纳。 

 

 

3.  通则 

 

3.1  本牌照不得解释为批给类别牌照持有人专利权。 

 

3.2  本牌照的批给，并无授权类别牌照持有人进行任何事情以侵犯根

据本条例或其他条例获批给提供电讯线路或服务的专利权。 

 

3.3  除非管理局明文撤销本牌照，否则本牌照将持续完全有效。 

 

 

4.  遵从 

 

4.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遵从本条例、根据本条例订立的规例、牌照条

件或管理局根据本条例发出的其他文书，及管理局认为为就本牌

照的任何条件的任何具体层面提供实际指引的目的而言适宜发出

的任何指引或实务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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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类别牌照持有人以合约形式雇用任何人(「承办人」)以在本牌照

下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照持有人须继续对履行本牌照的各

项条件及该承办人有否遵从该等条件，负上责任。 

 

 

5.  登记 

 

5.1 在符合条件第5.3 条的情况下，类别牌照持有人在开始业务运作

中要约提供电讯服务前，须向管理局登记下列资料，并须在获得

管理局书面确认已完成登记后，才可在本牌照下要约提供服务： 

 

(a)  类别牌照持有人名称； 

 

(b)  类别牌照持有人在《公司条例》(第 622 章)下的公司注册

号码或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向类别牌照持有

人发出的商业登记证号码； 

 

(c)  客户服务热线号码； 

 

(d) 联络资料； 

 

(e)  类别牌照持有人拟要约提供的电讯服务种类；  

 

(f)  与类别牌照持有人订立协议、安排或协定以根据本牌照

提供电讯服务的所有持牌电讯营办商的名称；及 

 

(g) 由管理局不时指明的任何其他资料。  

 

5.2 如根据条件第5.1 条登记的资料有任何更改，类别牌照持有人须

即时向管理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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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管理局可完全或部分豁免特定组别的类别牌照持有人在指明期间

遵从条件第5.1 条所施加的登记规定或限制1。 

 

 

6.  向客户提供资料 

 

6.1 在不抵触本牌照的其他条款及条件的原则下，类别牌照持有人在

要约提供服务时，须向客户提供或让他们取得下列资料： 

 

(a)  类别牌照持有人名称； 

 

(b)   类别牌照持有人在《公司条例》(第622 章)下的公司注册号

码；或根据商业登记条例(第 310 章)向类别牌照持有人发出的

商业登记证号码；或在按条件第5.1 条完成登记后由管理局提

供的类别牌照持有人登记号码； 

 

(c)  客户服务热线号码； 

 

(d) 取用服务的接驳短码或号码(包括任何接驳密码)，如适用； 

 

(e)  如何接驳服务的指示； 

 

(f)  所要约提供服务的收费；及 

 

(g)  服务的时期或有效期。 

 

 

7.  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要约提供服务 

 

7.1  在本牌照生效期间，类别牌照持有人须时刻及不时以管理局满意

的方式在本牌照下要约提供服务。 

 

                                                           
1 有关要约提供电讯服务类别牌照的详情，请参阅在本牌照生效日期前发出的相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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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符合本牌照中关于要约提供有关服务的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类

别牌照持有人须以其公布的条款及条件，以及根据条件第12 条

（如适用）公布的收费，在客户要求下安排要约提供有关服务，

不论该客户拟将该服务供其本身使用，或拟利用该服务向第三者

提供合法的电讯服务。 

 

7.3 在符合关于要约提供有关服务的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凡类别牌照

持有人能够向客户合理地要约提供有关服务，类别牌照持有人须

遵从该客户对有关服务（根据条件第12 条收费）的要求。 

 

 

8.  检查 

 

8.1  类别牌照持有人在接获管理局的合理事先书面通知时，须容许管

理局或管理局以书面授权的任何人，为管理局本身的目的而进入

和检查类别牌照持有人在香港用于根据本牌照所要约提供服务的

办公室、地方及处所，以核实类别牌照持有人遵从本牌照的条件

及本条例的规定。 

 

8.2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准许管理局或管理局以书面授权的任何人，为

管理局的目的而检查与类别牌照持有人业务有关的纪录、文件及

账目，并在有需要时复制该等纪录、文件及账目的副本，使管理

局得以履行本条例及本牌照所订予管理局的职能，以及确保类别

牌照持有人遵从本牌照的条件及本条例的规定。 

 

8.3 在给予合理的事先书面通知下，管理局可指示类别牌照持有人证

明有关服务符合本条例或管理局根据本条例可发出的任何其他文

书所施加的规定，而类别牌照持有人须遵从该等指示。 

 

8.4 为条件第8.3 条的目的而言，类别牌照持有人须自费提供管理局合

理所需的足够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测试工具及操作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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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向管理局提供资料的规定 

 

9.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按管理局书面要求的方式及时间，向管理局提

交与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用户资料、财政资料、账目、通讯资

料、技术设置架构、线路传送及其他管理局为履行根据本条例及

本牌照所订予管理局的职能合理所需的其他纪录及资料，以及确

定类别牌照持有人遵从本牌照及本条例的条件。 

 

9.2  凡管理局建议披露取得的资料，而该资料的披露可能会对类别牌

照持有人的合法业务或商业或财务有不利影响，则管理局在最后

决定是否披露资料前，将给予类别牌照持有人合理的机会就建议

的披露作出陈述。 

 

9.3  在不局限条件第9.1 条的一般性的原则下，类别牌照持有人须按管

理局要求，在管理局要求的相隔期间及限期或之前，提交由管理

局在要求中指定的协议、合约、收据、帐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副

本，以显示类别牌照持有人与有关人士及 / 或电讯营办商就其根据

本牌照要约提供的服务的安排。 

 

 

10.  客户资料的保密 

 

10.1  除非客户以管理局批准的形式同意，或为防止或侦查罪行、或为

拘捕或检控罪犯、或获任何法律授权或根据任何法律获授权，否

则类别牌照持有人不得披露客户的资料。 

 

10.2  类别牌照持有人不得使用其客户提供或在向其客户要约提供服务

的过程中取得的资料，但类别牌照持有人为根据本牌照要约提供

该服务或与类别牌照持有人要约提供该服务有关而使用者，则属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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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帐单或收费的准确性 

 

11.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以确保根据本牌照要约提

供的服务使用准确可靠的帐单或收费设备。类别牌照持有人须为

用作要约提供服务的帐单或收费系统备存纪录，并提供给管理局

检查。 

 

11.2  在管理局的书面要求下，类别牌照持有人须对帐单或收费设备进

行测试或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促成测试，以评估其准确性、可靠

性及是否符合管理局订明的技术标准(如有的话)。类别牌照持有人

须于测试的日期后14 天内，或于管理局决定的其他较长时期内，

向管理局呈交测试结果。 

 

 

12.  收费 

 

12.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公布就根据本牌照要约提供的服务的收费，并

不得收取多于公布的金额。收费须包括要约提供服务的相关条款

及条件。类别牌照持有人须遵从管理局不时发出与公布收费及要

约提供服务的相关条款及条件有关的任何指引。 

 

 

13. 电话号码计划及相关事项 

 

13.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符合由管理局订立或批准的任何号码计划，以

及管理局就该号码计划发出的任何实务守则或指示。 

 

13.2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符合由管理局发出的任何规管性指引、关于使

用或指派号码、接驳短码或来电线路识别的实务守则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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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话号码可携服务 

 

14.1 凡类别牌照持有人要约提供由持牌电讯营办商提供的服务，而管

理局已指示有关营办商须便利号码可携性，类别牌照持有人须按

条件第13.1 条作出安排，自费协助有关营办商履行便利号码计划

内的号码的可携性的责任。  

 

14.2 在符合条件第14.1 条的情况下，类别牌照持有人须符合管理局就

电话号码可携服务的处理程序发出的任何实务守则。 

 

14.3 为本条件的目的而言，「电话号码可携性」指网络、系统及服务

的一项功能，该功能让某一综合传送者牌照持牌人、移动传送者

牌照持牌人、服务营办商、流动虚拟网络营办商或任何其他持牌

人(视属何种情况而定)的客户，能成为另一综合传送者牌照持牌人、

移动传送者牌照持牌人、服务营办商、流动虚拟网络营办商或任

何其他持牌人(视属何情况而定)的客户，而无须更改其获指派的号

码。 

 

 

15.  符合实务守则 

 

15.1 在不限制或影响类别牌照持有人在其他牌照条件下的责任的情况

下，类别牌照持有人须符合管理局不时就以下各方面向类别牌照

持有人提供实际指引而发出的实务守则或指引： 

 

(a) 要约或提供满意的服务； 

 

(b) 保障客户资料；及 

 

(c)  保障及促进消费者就电讯产品及服务方面的利益。 

 

15.2  在发出条件第15.1 条中提及的实务守则或指引前，管理局须在所

有有关情况均属合理下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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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要约提供第一或第二类服务 

 

16.1 凡类别牌照持有人在本牌照下要约提供第一或第二类服务，附表

中列出的条文将适用于所要约提供的第一或第二类服务。 

 

 

17.  服务合约及解决纠纷 

 

17.1 类别牌照持有人须遵从由管理局不时发出，关于适用于按合约提

供电讯服务予最终用户的规定的所有实务守则。 

 

17.2 条件第17.1 条所指的合约规定可包括以下各项－ 

 

(a) 服务合约文件的文体、版式和结构； 

 

(b) 订立和终止服务合约的方式；  

 

(c) 服务合约所包括或相关的资料和服务表现； 

 

(d) 根据管理局批准的计划，提交最终用户与电讯服务供应商

之间的纠纷作独立解决；及 

 

(e) 用以保障最终用户利益的其他条款及条件或条文。 

 

17.3  在就条件第17.1 条发出任何实务守则前，管理局须在有关情况属

合理下进行咨询。 

  



-  11  - 

附表 

 

 

适用于类别牌照持有人要约提供第一或第二类服务的条文 

（条件16） 

 

 

1.  紧急求助电话服务 

 

1.1  纯粹为使香港警察紧急控制中心或管理局所指示的其他机构可回

应及（在适当时）识别来自类别牌照持有人的客户（该客户的地

址可能属游牧性质）的公共紧急求助电话，类别牌照持有人须： 

 

(a)  免费向香港警察紧急控制中心或管理局所指示的其他机构提

供致电紧急服务的客户（该客户的地址可能属游牧性质）的

最新地址资料； 

 

(b) 提供或订立机制，让类别牌照持有人的客户可更新地址资 

料；及 

 

(c) 提醒客户在使用服务的地址更改时更新地址资料。 

 

1.2  管理局可豁免类别牌照持有人按第1.1 条须负的任何特定责任。类

别牌照持有人须遵从管理局就有关豁免指明的任何条件，或发出

的任何指引。  

 

1.3  如类别牌照持有人获管理局豁免根据第1.1 条向任何特定组别的客

户提供公共紧急求助电话服务，须在关于提供服务给客户的所有

促销、推广或宣传资料中，清楚说明不向该组别的客户提供公共

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并在向他们提供服务前先向他们取得不获提

供公共紧急求助电话服务的明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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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备电源 

 

2.1    除非后备电源能以管理局指定的方式获得供应，藉以在客户处所、

网络或任何向客户提供服务的系统或设备的主电源中断时，类别

牌照持有人所要约提供的服务可持续维持，并且服务质素不被降

低，否则类别牌照持有人不得向把「平安钟器件」接驳至服务的

用户提供服务。 

 

2.2  如后备电源未能以第2.1 条所述的方式获得供应，符合下列条件的

类别牌照持有人将被视作已遵从第2.1 条： 

 

(a)  客户已在登记使用服务时或之前表明有关服务不会供平安钟

用户使用或接驳平安钟器件；及 

 

(b)  类别牌照持牌人已在入墙插座板或任何在客户处所装设的设

备上贴有标签，或已采取其他合理步骤，提醒客户有关服务

不宜接驳平安钟器件。 

 

2.3  为第 2 条的目的而言，「平安钟器件」指供年老、体弱或伤残人

士在紧急求助时使用，即无需手拨紧急服务的电话号码的医疗警

钟或其他任何装置。 

 


